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 

107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107年度會員大會 

貳、開會日期：民國 107年 01月 27日(星期六) 上午 10:00至 14:00 

参、開會地點：台科大 AU視聽館 

肆、與會人員： 

一、主席：陳鴻儀                          記錄：唐甫菱 

二、出席人員：應出席 226人，實際出席 140人（出席 97人,委託 43人） 

三、請假：86人。 

四、列席人員： 

榮譽理事長：卓欽銘董事長 

顧問：羅台生董事長、陳希舜校長 

貴賓：劉代洋副校長、ED/EMBA校友會陳勝強會長 

伍、主席致詞：(略) 

陸、貴賓致詞：(略) 

柒、頒獎典禮：桌球社球員參加第十五屆淡大盃全國大專桌球邀請賽獲得男子團體校友

組第三名,獎盃獻給校友總會,總會贈以球員恭賀獎牌 

球員  

孫千嵐、黃健義 教練 

蘇灼謹、魏家傑 領隊 

張家維、張智賢、林家宏、宜尚寬、胡又仁、劉邦權、 

黃尤棟、黃政熙、曾隆峰、修芳仲、翁家澤 
選手 

 

捌、會議： 

106年度會務報告: (手冊第 22頁) 

1.完成 106年度會員大會及第一、二、三、四、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完成 3次團隊共識營活動。 

3.完成校友季刊 77.78.79期出刊。 

4.七月份起推出校友會訊，年度共五期。 

5.校友總會網站重新建置並持續蒐集校友資料表。 

6.完成年度公益活動籌辦及執行。 

7.校友總會社團活動及各分(系友)會活動推廣與協助。 

8.協助『台灣電資產業實務講座』及『人文與科技實務講座』課程。 

9.參與南區 3月校友大會及中區 8月校友大會及華東區 11月年會活動。 

10.協助 7月份成立華南區校友會。 

11.協辦 ED/EMBA校友會慈善音樂會。 

12.協助台科創業投資基金會籌募規劃說明會。 

13.協助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行銷台灣訪問團活動執行。 

14.配合母校辦理 42週年校慶活動。 

15.參與母校新春團拜及就業博覽會。 

16.參與母校 106年畢業典禮及新竹校區前瞻研發中心啟用典禮。 

17.參與母校傑出校友、傑出青年、優良教師等評選活動。 
 



106年度財務報告: (手冊第 23頁) 

 105年現金結存$6,338,209 

~校友總會專款$3,767,292(含定存$3,500,000)   

~永久會員會費基金$940,000 

~產學專款$278,546 

~高爾夫球社$739,098 

~公益服務專款$608,651(含許孟超老師獎學金$511,331) 

~零用金$4,622 

 

106 年度收支 

  收入   $6,147,047  

校友總會專款$4,028,417+永久會費基金$80,000+ 

產學專款$455,000+高爾夫球社$1,176,559+精誠鐵騎社$11,391+ 

公益服務專款$256,000+零用金 139,680 

         

支出   $6,621,949 

校友總會專款$4,007,187+永久會費基金$0+ 

產學專款$462,223+高爾夫球社$1,238,286+精誠鐵騎社$0+ 

公益服務專款$789,831+零用金 124,422 

 

106年現金結存$5,863,307  

~校友總會專款$3,788,522(含定存$3,500,000) 

~永久會員會費基金$1,020,000 

~產學專款$271,323 

~高爾夫球社$677,371 

~精誠鐵騎社$11,391 

~公益基金$74,820 

~零用金$19,880 

 

玖、提案討論: (手冊第 26頁) 

提案一：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106年度工作事項

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 106年度工作事項報告(如以上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提請大會審議

通過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報請內政部備查。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 

 

提案二：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106 年度財務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 106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提請大

會審議通過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報請內政部備查。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 

 

提案三：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107 年度工作計畫

報告與財務預算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 107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附件二)、收支預算表(附件三)，提請大會審

議通過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報請內政部備查。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 

提案四：擬修訂「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章程」第七條、第

三十條條文。 



案由說明：1.為使總會運作能有更穩固的基礎。 

2.為解決畢業校友加入校友會及系友會的迷惑。 

3.為使總會與分會之間有明確的分工。 

4.為使會員大會召開更順暢有效。 

5.鼓勵校友加入系友會及地區分會。 

6.團體會員若通過，連同修訂相關章程如下說明。 

7.此提案已於第九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提請大會審議通過報

內政部備查;再送台北地方法院進行章程變更。 

章程對照表: 

原始條文 修訂條文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左：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

構或團體。 

五、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

歲、具有台灣科大畢業或各

學分班、訓練班領有結業證

書資格者。申請入會時應填

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後入會，並繳納入會費及

常年會費。團體會員應推派

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一般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應屆

畢業同學入會費新台幣壹佰

元)、永久會員新台幣壹萬

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元。

入會費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一般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永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左：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

構或團體。台灣科大畢業

或各學分班、訓練班領有

結業證書資格者所組成之

系友會、地區校友會等團

體，經向本會理事會申請

並審議通過後，始成為本

會團體會員。團體會員分

為甲、乙、丙三級，由各

團體自行決定申請之等

級。 

五、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

歲、具有台灣科大畢業或各

學分班、訓練班領有結業證

書資格者。申請入會時應填

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後入會，並繳納入會費及

常年會費。團體會員應推派

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

利。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之

名額，甲級團體會員應推派

代表八名、乙級團體會員應

推派代表四名、丙級團體會

員應推派代表一名。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一般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應屆

畢業同學入會費新台幣壹佰

元)、永久會員新台幣壹萬

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伍仟

元。入會費於會員入會時繳

納。 



久會員與準會員免繳)，團

體會員新台幣壹仟元。 

 

二、常年會費：一般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永

久會員與準會員免繳)，甲

級團體會員新台幣壹捌仟

元、乙級團體會員新台幣

肆仟元、丙級團體會員新

台幣壹仟元。 
 

決議：通過，報請內政部備查。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 

 

拾、臨時動議： 

 

拾壹、年終同歡活動 

 

拾貳、散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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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會務計劃細則 

 

序 項目 實施內容 

1 會議 

 

(1).107.03召開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2).107.06召開第九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3).107.09召開第九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4).107.11召開 108年度會員大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5).107.12召開 108年度會員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6).108.01召開 108年度會員大會暨第十屆理監事選舉 

2 整合協調服務團隊活動 (1).107.02舉辦第一次服務團隊共識營活動 

(2).107.08舉辦第二次服務團隊共識營活動 

(3).定期蒐集並更新服務團隊各項活動 

3 網站更新即時化 

校友資料庫之建置 

(1).每週更新校友總會網站資訊 

(2).規劃與各分(系友)會共同舉辦班聯絡人蒐集活動 

(3).規劃與各分(系友)會共同舉辦校友資料蒐集活動 

(4).規劃並舉辦校友資料定期更新活動 

4 校友季刊 

校友會訊 

(1).107.03發行最後一期紙本季刊 

(2).每月整理分(系友)會活動訊息寄發校友會訊 

5 推動校友與母校合作 (1).爭取校友與學校合作之學界、業界科專計畫 

(2).協助校友與母校教師產學合作 

(3).參訪校友企業及輔導校友徵才與就業 

(4).持續辦理名家講座等課程 

(5).參與母校校慶活動、畢業典禮 

(6).協助推動學校酷點公司營運事宜 

6 增進校友間交流及拜訪

各區分會 

(1).定期舉辦社團聯誼活動 

(2).提供校友與學校求才及就學資訊 

(3).107.03參與南區校友會活動 

(4).107.08參與中區校友會活動 

7 拜訪外島及海外各區校

友會 

(1).拜訪金門區校友會 

(2).拜訪華東、華南、北京地區校友會 

(3).拜訪美國南、北加州、美東地區校友會 

(4).拜訪印尼地區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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